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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「清寒急難救助金」實施辦法 
105年 3月 16日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修訂通過 

 
 

1. 補助對象： 

   (1)低收入戶子女 

   (2)家庭近日遭逢變故之學生 

   (3)家境清寒學生 

 

2. 補助項目： 

   (1)學生註冊費用 

   (2)學生升學報名之費用 

   (3)學生教育旅行之費用 

   (4)學生生活費用 

   (5)其他 

 

3. 補助方式： 

   (1)全額補助 

   (2)補助 1/2 

   (3)定額補助 

 

4. 經費來源： 

   由本校獎助學金專戶支應支應。 

 

5. 補助辦法： 

   學生填具「清寒急難救助金申請表」，經家長敘述原由，並請導師查證屬實

後，與相關證明文件繳至教務處，經教務處協同相關人員初步審核後，提本

校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商議，簽陳校長核可後發放。 

 

6. 本辦法經本校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